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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裁判稳定与检察监督
平罗县人民检察院   王以曼(
2016年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的《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民事诉讼文书样式》开始施行。这是最高人民法院为指导全国法院民事裁判文书的制作，确保文书撰写做到格式统一，提高文书质量而制定的。因为有了规范，所以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判文书形成了总体统一的格式。而在案件实际审理过程中，虽然法律规定相同，但却存在很多案件事实相似或者类似的案件，最终的裁判结果并不一致、甚至各不相同的“同案不同判”情形，这些情形会引起检察机关予以重点关注。 

一、检察监督的侧重点
裁判结果的稳定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更符合人民群众对司法的预期，是树立司法权威的必然要求。而造成裁判不稳定，可能存在一些合理或者不合理的原因。针对造成裁判不稳定的原因不同，检察机关的监督也存在侧重点。

（一）法律法规的更新会造成不同时期的案件审理结果不同。当一个旧的法律法规不再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国家会出台新的法律法规，法官的裁判依据发生变化，裁判结果就会发生变化。例如，倍受大众关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2015年9月1日起实施，2015年9月1日以后，民间借贷的利息计算就按照该规定进行计算，与此前的裁判依据不同，裁判结果也会有所不同。

（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会议纪要等，也会影响不同时期的案件审理结果。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会议纪要等虽然不能作为裁判依据进行援引，但却可以参照进行说理，对争议较大的案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对裁判稳定起到积极推动的作用。根据《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要求，“正在审理的案件在基本案情和法律适用方面与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指导性案例相类似的，应当将指导性案例作为裁判理由引述，并写明指导性案例的编号和裁判要点。”“裁判文书不得引用宪法和各级人民法院关于审判工作的指导性文件、会议纪要、各审判业务庭的答复意见以及人民法院与有关部门联合下发的文件作为裁判依据，但其体现的原则和精神可以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在指导性案例、会议纪要等公布前后，裁判结果不尽相同。

（三）法律空白是造成裁判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法律随着社会发展而更新，这也就意味着法律滞后于社会发展，有一些新的矛盾未被法律明确规定如何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法官适用法律原则或者相关法律，按照自己的理解依据自由裁量权对案件进行裁判，也可能会造成同案不同判的情况。

（四）法官的法律认知、知识储备、经验不同，也可能造成不同的裁判结果。法官也是一份职业，从事法官工作虽需经过选拔，但法律年年更新，办案经验更要通过实际办理案件来慢慢积累。成为一名优秀的法官，不但要不断学习法律知识，还要学会从办理的案件当中总结经验。法律认知不同、知识储备不同、办案经验不同，有可能作出不同的裁判结果。以检察院一直以来打击的虚假诉讼为例，经验丰富的法官能从蛛丝马迹中发现案件中存在的不合理之处，从而避免支持虚假诉讼，但经验不足的法官就不一定能够做到。 

（五）人民群众所称的“金钱案”、“人情案”等，也是影响裁判稳定的因素之一。中国大部分的法官都能够遵守各项法律、纪律的规定，但难保其中存在一些“害群之马”，对于这些人为因素造成的错案，是检察机关监督的重中之重。

二．检察监督的精准性

人民检察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的监督，又被称为结果监督，是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重要体现。针对上述造成裁判不稳定的不同原因，检察机关也应当依法进行精准监督。

（一）针对人民法院法官依照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行使审判权的行为，检察机关予以支持。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的监督，是为了防止和纠正公权力滥用，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法治的权威，而不是为了与人民法院对抗。因此，虽然普通大众接受一个新的法律规定可能会需要一段时间，也许会成为他们上访、申诉的理由，但这并不是民事检察监督的重点。对于人民群众不理解，但不存在违法情形的裁判，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应当耐心做好释法析理、息诉罢访工作。

（二）对于法律空白及法官认知不同而造成的裁判不稳定情形，检察机关应当在尊重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检察监督职责。法官在正确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基础上，基于案件的基本事实，根据公平、公正的法律精神和法律原则，对案件事实或者法律适用问题酌情作出裁判，属于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检察机关对于法官在合理范围的责任和结果分配应当给予尊重，但对于超出必要限度、明显违反公平原则的裁判，应当依法进行监督。同时，检察机关可根据《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向法院提出改进工作的检察建议，并可进一步与法院建立有效沟通机制，对法律适用分歧等形成统一认识，了解法官在作出裁判时的思路，提升法院对检察监督的认同感，以此推动裁判稳定。

（三）对于法官的法律认知、知识储备、经验不同而造成裁判不稳定，在法律存在争议性认识的情况下，法官基于自身法律认知、知识储备和办案经验等作出的裁判，是民事审判运行规律的应有之义。对于这类案件，在法律界定不明确，且不存在法定监督理由的情况下，不宜启动监督程序。因此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做好息诉罢访工作。而对于法官由于经验不足，未能发现存在虚假诉讼或其他违法行为而作出的裁判，检察机关应当精准运用民事检察调查核实权，行使民事检察监督权，严厉打击此类破坏社会诚信，损害司法公平、公正、公信的行为，以维护司法秩序和司法权威。民事检察部门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涉嫌犯罪的行为，应当及时将犯罪线索及相关材料移送本院相关职能部门。

（四）对于司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由此导致裁判不公的情况，是检察机关重点监督对象。检察机关不但应依法按照《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规定针对个案提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抗诉，还要向内部相关部门或监委移交违法线索，将对个案的监督引申到对人的监督上。 

张军检察长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更高需求，不仅体现在刑事案件中，而且更多体现在民事案件里。”在以后的工作中，民事检察部门应当以精准监督理念为指引，不断优化生效裁判结果监督，积极推动裁判结果稳定，切实提高监督的精准性和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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